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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　　的：

為結合社會資源，有效運用民間力量，協助本家推動各項兒童福利服務工作，擴大社區服務層面與深度，特成立本隊。 

二、依　　據：志願服務法

三、指導單位：內政部兒童局、高雄市政府

四、主辦單位：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

五、組織與職掌：

（一）組織：如附圖

（二）工作職掌：

１、隊長：一人，由志工互選、協辦本家志願服務隊（以下簡稱本隊）業務。

２、副隊長：由志工互選，隊長因故無法視事時代理之。

３、服務體系：分設社會人士志工及學生志工二小隊：

（１）社會人士志工：由退休人員、家庭主婦及具專業知能之社會人士組成，服務項目為家童課業輔導、才藝技能教授，及參與辦理本家各項活動等事宜。

（２）學生志工：由大專院校及高中(職)、五專學生組成，服務項目為一對一之家童課業輔導，及家童活動之辦理。

六、遴選、訓練及授證：

（一）遴選：凡年滿十五歲以上、人際關係良好、具有服務熱忱、認真負責，願參與志願服務工作

行列者，均得遴選加入。

（二）面試及職前講解：初任本家志工者，應蒞家接受面試及職前講解。

（三）訓練：本隊志工得接受基礎、特殊訓練，及本家不定期辦理之各類在職訓練或座談會。

（四）授證：凡經面試、遴選後，正式授予志願服務工作者，授與志願服務證。經完成志工基礎、特殊訓練課程者，申請發給志願服務紀錄冊。
（五）時數證明：本家開立志工服務時數證明。大專學生團體志工服務，本家於學期結束後，開立

學生服務時數證明，發文至該校申請校方獎勵。
七、服務對象：

（一）本家家童

（二）本家托兒所

（三）本家行政單位

八、工作內容：

（一）辦理（協助）家童活動

（二）家童課業輔導

（三）才藝技能教授

（四）協助生活照顧
（五）協助行政事務

（六）協助托兒所日常工作

（七）配合政府政策並在本家指導下參與辦理各項社會福利服務活動

（八）民情反映

九、獎勵及福利：

（一）本隊志工服務以一年為一期，服務期滿，經考核合格者，於每年本家召開之志工授證活動中頒發下年度之聘書。

（2） 本隊依「志願服務獎勵辦法」暨「內政業務志願服務獎勵辦法」辦理志工各項獎勵、表揚業務。

（3） 凡本隊志工可享有下列各項福利：

１、依法發予「志願服務紀錄冊」，登載服務時數。

２、志工平安保險。

３、得依規定申報志工車馬費。

４、學生志工於學期結束，由本家發函就讀學校申請敘獎。

５、得參加每年一次本家辦理之志工聯繫會報活動。

６、服務期間表現良好，認真負責，且服務時間合於規定者，因升學、進修、就業或其他原因之需要，得依法申請發給「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」暨「志願服務榮譽卡」。

十、考核：為提昇服務績效，確保服務品質，本隊不定期對志工進行下列各項考核：

（一）值勤狀況

（二）保育老師就其服務內容及品質考核

十一、經費：本計畫所需經費在本家相關經費下勻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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